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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县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第 119号建议的

答 复

候琴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“加强未成年女童保护”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现

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随着城市经济不断发展，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。由

于受户口、住房等诸多条件限制，大多数农民工将子女留在农村，

从而出现众多留守儿童。由于他们长期缺少父母情感上的的关注

和呵护，以及思想和心理上的教育和引导,自我保护意识淡薄，

极易受到伤害。其中留守女童由于生理和心理的特点，比留守男

童更容易受到伤害，特别是性侵害。一些女童已经或正在遭受着

性侵犯的伤害，这种伤害程度之深远远超过了生活贫困和缺乏父

母的关心, 它给未成年女童身心健康尤其是女童的心灵造成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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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以抚平的创伤，甚至会影响到她们一生的幸福。今年，在党的

二十大报告中，又一次写入了“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，保障妇

女儿童合法权益”，农村留守女童的性安全问题，必须引起各级

政府部门和社会相关机构的高度重视，并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加以

解决，以更好地维护未成年女性公民的合法权利。

一是加强家庭宣传和教育。父母要重视孩子的成长，提醒家

长或监护人认真实施监管义务，为留守女童提供良好的生活照

顾。同时应加强对留守女童的监护。如果两人都外出打工，必须

把孩子放在有监护能力的长辈或亲戚家里。无论是祖父母、外祖

父母还是其他亲戚都要特别关注女孩子的行踪。要教育女孩子不

要接受别人的东西，要多与家人沟通，在外面发生的任何事都要

给家人说，使孩子时时刻刻处于家人的监护之下。

二是建立农村德育长效机制。各级政府、组织应重视农村文

化设施的投入，对农村的思想道德教育要有长远规划。把农村文

化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纳入考核指标，引导文化活动的开展，营

造一个健康向上的农村文化生活环境。经常性的文化娱乐和法制

教育活动要形成长效机制，大力提高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水平，树

立良好的社会风尚特别应注重老人的文化生活，让其老有所为、

老有所乐。同时，充分发挥各级妇联的作用，维护农村女童的合

法权益，为受害女童维权。对幼女被奸案，妇联可作为被害方的

代理人参与诉讼，为幼女争取权益，帮助被害家庭，特别是被害

幼女走出心灵的阴影，让其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关爱，也让犯罪

分子及一些欲图不轨的人受到社会的谴责和法律的严厉制裁。

三是形成坚固的预防网络。加强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普及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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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，建设好未成年女童心理防线。教育、民政、公安、司法、卫

生、妇联等系统要积极协作，联合加强对农村留守女童的监护管

理，形成预防网络，筑牢第一道防线。发生留守女童受性侵害案

件后，要及时对受害女童及家庭提供必要维权救济和心理修复措

施。

四是加大对留守女童性侵犯案件的打击力度。对侵害留守女

童的违法犯罪案件，司法机关要形成打击合力, 及时侦破、依法

从严惩处。在办理此类案件时，要体现司法文明，注意对受害女

童及家庭隐私保护，防止形成二次伤害。对曾涉事人群居住区域

重点监督。

五是加强性安全教育和监管力度。农村学校要转变陈旧的教

育理念，更要关注留守儿童的素质教育，长期开设一些生理卫生

课程；学校应大力引进相关专业教师以弥补其师资力量不足的缺

陷，通过视频、图像等多种手段向留守儿童传播性知识；引导留

守儿童通过一些正规途径来学习性知识并向孩子们提供心理咨

询及生理问题解答等服务场所。对在校生（包括三年级以下的学

生）尽早开设性安全及生理知识课，也是预防女童遭受性侵害的

一个举措。学校也应加强对于学生之间的性侵犯行为的监管，及

时发现并处理有问题的学生，减少留守女童遭受侵害的风险

陈超代表，感谢您对未成年人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未成年女

童保护是关系到农村社会发展的问题，也是农村未来一代健康成

长的问题。保护她们的性安全，构筑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保障体系，

共同保护留守女童健康成长，既是家庭的责任，也是政府和社会

的责任。政法机关要进一步加大打击和惩处的力度，震慑犯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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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少犯罪。我们也呼吁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，真正构筑起保护

农村留守女童的保障体系，为留守女童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

会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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